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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忠实于事实真象的原则) 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人民

检察院起诉书。人民法院判决书，必须忠实于事实真象。故

意隐瞒事实真象的，应当追究责任。《公安机关程序规定》

第五十九条 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起诉意见书必须忠实

于事实真相。故意隐瞒事实真相的，应当追究责任。[相关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节录)第二百五十四条 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假公济私，对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

、举报人实行报复陷害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三百一十条 

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

者作假证明包庇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三百九十九

条 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

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

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

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

，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

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司法工作人员贪赃枉

法，有前两款行为的，同时又构成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

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释解)本条是关于



运用证据的忠实于事实真象的原则的规定。我国的证据制度

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之上的。辩证唯

物主义的认识论是指导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唯一科学的理论

，是我国证据制度的指导思想。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存在是

第一性的，认识是第二性的，认识是存在的反映。人们的认

识，符合于客观规律的就是真理。真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

在人的意识里的正确反映。那么人的正确认识是从哪里来的

呢，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

使主观的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就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进行

调查研究，尊重客观事实，依照客观世界本面目来认识世界

。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基本的观点，也是指导我们一切工作总

的方针。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是办案人员了解和确定已经发生

的客观存在的犯罪事实的活动，实质上也就是办案人员如何

使自己的主观认识正确反映和符合客观实际，因此离不开辩

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的指导。我国的证据制度始终坚持以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理论基础，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结

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逐步形成一套具有我国特色的运用证据

的原则，这就是：从实际出发，依靠群众，重证据重调查研

究，不轻信口供，严禁刑讯逼供。依照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原理所确立的运用证据的原则，充分体现在本法关于证据的

各项规定之中。本法规定，公安司法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

须"以事实为根据"，必须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在证据理论

上，就是认定案情必须达到客观真实。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

，也就是办案人员对案件事实主观上的认识完全符合案件客

观存在的实际情况。确定案件的客观事实，这是我国辩证唯

物主义证据制度对诉讼证明提出的要求。我国的证据制度以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基础，认为案件的客观事实是完全可

以认识的，公安司法机关进行刑事诉讼活动，首要的工作就

是查明案件的事实真相。只有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才

能正确地适用法律，对案件作出处理决定。查清案情是适用

法律的前提，是正确处理案件的基础，因此，绝不允许带有

任何主观随意性，绝不能满足于所谓"接近真实"、"最大限度

的盖然性"。一切用作定案根据的证据必须查证属实，对案件

事实的认定必须准确无疑地反映客观情况，经得起实践检验

。查明案件事实真象，唯一的途径就是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

研究，以证据为根据。这是遵循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所得出

的必然结论。因为司法工作人员所承办的刑事案件，从时间

上来说，是已经发生过的事件。从办案人员主观认识上来说

，通常不可能预先了解案件的事实。因此，司法工作人员对

所承办的案件，要经历一个由不知到知的认识过程。这一过

程不是从主观想象出发，凭猜想、推测所能完成的，而要通

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才能实现。首先必须从实际出发，进行

深入的调查研究，全面充分地占有证据材料。在此基础上，

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研究，排除矛盾，去伪存真

，得出关于案件的真实结论。所以，证据是司法工作人员正

确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则是收集和审

查判断证据的可靠方法。本条规定，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

书、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人民法院判决书，必须忠实于事实

真象。《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59条，又增加

了一种文书，即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提请批准逮捕书，

是公安机关制作的，提请人民检察院将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

嫌疑人批准逮捕，予以羁押的法律文书。它是公安机关提请



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法律依据和行使诉讼权利的表现形式。起

诉意见书，是公安机关对于侦查终结的案件，认为应当追究

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时制作的，向人民检察院移送案件的

法律文书。它制作的目的是向人民检察院说明案件的事实，

以及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处理意见，是公安机关对于犯

罪嫌疑人的指控书。起诉书是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定的诉讼程

序代表国家对被告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文书，是人民检

察院重要的司法文书，它具有揭露犯罪、证实犯罪的功效，

是将被告人交付人民法院审判的书面凭证，是人民法院对被

告人得以行使审判权的法律依据。判决书是人民法院经过法

庭审理，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就

被告人是否犯罪、犯什么罪、应否处以刑罚和处以什么刑罚

等问题所作的一种结论。正是由于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

和起诉意见书、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人民法院判决书在刑事

诉讼中的重要地位，在制作这四种文书时必须忠实于事实真

象，故意隐瞒事实真象的应当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这里的

事实真象，是指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中获得的证据证实的，

人民检察院起诉书和人民法院判决书认定的犯罪嫌疑人实施

的犯罪行为的真实情况，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行

为必须进行客观实际的反映，不得主观臆断，随意夸大或者

缩小，更不能歪曲、捏造事实，故意隐瞒事实真象。这里的

追究责任，是指根据行为人在制作提请批准逮捕书、起诉意

见书时弄虚作假的具体表现，构成犯罪的，分别依照刑法中

有关包庇罪、报复陷害罪、玩忽职守罪的规定定罪处罚，不

构成犯罪的，依照人民警察法的规定予以行政处分。一、报

复陷害罪新刑法第254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



、假公济私，对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实行报复

陷害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二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此即关于报复陷害罪的规定。

报复陷害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假公济私，

对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实行报复陷害的行为。(

一)犯罪主体本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指在国家机关从事公务的人员。非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是不可能滥用职权报复陷害他人的，如果实

施了报复陷害行为，应根据其行为的性质和侵犯的客体，构

成什么罪，就以什么罪论处。(二)犯罪客体本罪侵犯的客体

是公民的民主权利和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这里的《民主权

利是指公民的批评权、申诉权、控告和举报权，这些权利是

我国公民享有的重要的民主权利，是公民行使管理国家权利

的一个重要方面，受到国家法律的严格保护。我国宪法第41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

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

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

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

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

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为了切

实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上述权利的实现，我国刑法对侵犯公

民的上述权利的行为规定了报复陷害罪。报复陷害是同国家

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假公济私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不仅侵

犯了公民的民主权利，而且还严重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声誉，

破坏了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本罪侵害的客体是复杂客体。

本罪侵害的对象，只限于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



这四种人。所谓控告人，是指向司法机关和其他党政机关告

发、检举国家工作人员违法失职的人。控告人既可以是一般

公民，也可以是国家工作人员。所谓申诉人，是指对于自己

所受的处分不服，向原处理机关或其上级机关提出申诉意见

，要求改变原来处分的人，也包括不服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

力的判决或裁定，向原审法院或上级法院提出再审请求的人

。申诉人并不限于受处分的公民本人，还包括为他人申诉的

其他公民。所谓批评人，是指对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或思想作风，提出批评意见的人。所

谓举报人，是指揭发、检举国家机关或其工作人员违法、犯

罪事实的人。根据宪法第41条的规定，上述控告人、申诉人

、批评人、举报人在提出控告、申诉和批评意见时，不得捏

造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否则，不仅不属于本条的保护对象，

如果情节严重，还应当依照刑法第243条诬告陷害罪论处。(

三)犯罪的主观方面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且具

有报复陷害他人的目的。如果没有报复陷害的目的，而是由

于政策水平不高，思想方法主观片面，工作作风简单粗暴、

对事实未能查清等原因，对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

人处理不当，致使其遭受损失的，属于工作上的失误，不构

成犯罪。(四)犯罪的客观方面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滥用职

权、假公济私，对控告人、申诉人或批评人、举报人实行打

击报复陷害的行为。实施报复陷害的行为方式很多。如：制

造种种"理由"或"借口"非法克扣工资、奖金、口粮或其他福利

；无理地调动工作，降薪降职，压制提职晋级和评定职称；

任意涂改人事档案，栽赃陷害，组织批斗；违章违纪地开除

党籍、公职、解雇；非法关押；捏造事实，进行诬告等。行



为方式不同，不影响构成本罪。上述报复陷害行为，必须同

行为人滥用职权、假公济私结合在一起。所谓滥用职权，是

指国家工作人员非法地行使职务上的权力，对控告人、申诉

人、批评人或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陷害。滥用职权包括在自

己职务上的权限范围内非法地使用权力，也包括违反或超越

自己的职务权限。所谓假公济私，是指行为人为了达到报复

陷害他人的个人目的，假借国家机关的名义和权利来实施报

复陷害，表面上是以合法形式出现的职务行为，实质上掩盖

着的是报复陷害他人的个人目的。滥用职权、假公济私是构

成本罪的要件。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出于报复陷害的目的，但

不是滥用职权或假公济私的，就不能定报复陷害罪。如果报

复陷害的行为触犯其他罪的，可按其他罪论处。报复陷害行

为只有情节严重的，才能构成本罪。所谓情节严重，是指致

使被害人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或其他权利受到严重损害的

；手段恶劣的；致使被害人精神正常、自杀的；引起公众不

满的，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的等等。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

，实行打击报复，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一般不以

犯罪论处，可予批评教育，或者给予相应的行政纪律处分。

但报复陷害，致使被害人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或者其他权

利受到严重损害的；手段恶劣的：致人精神失常或自杀的；

以及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以报复陷害罪论处。犯本罪

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二、包庇罪新刑法第310条规定："明

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

作假证明包庇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刑或者管制；情

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款罪，事前



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包庇罪，是指明知是犯罪分子而

向司法机关作假证明，掩盖其罪行，或者帮助其湮灭罪迹、

隐匿、毁灭罪证，以使其逃避法律制裁的行为。1．犯罪主体

本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凡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

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本罪。2．犯罪客体本罪侵犯的客体是

司法机关对犯罪分子追诉的活动。包庇的对象只限于犯罪分

子。包括实施了犯罪行为应受刑罚的人，包括在逃尚未归案

的犯罪嫌疑人和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或者已被判处刑罚而

被剥夺、限制自由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罪犯。3．犯

罪的主观方面本罪在主观方面是故意。即明知是犯罪分子而

进行包庇的，如果事先有通谋，事后进行包庇的，应以共同

犯罪论处。如果不知是犯罪分子，而为其提供便利条件，客

观上帮助犯罪分子逃避法律制裁者，不构成本罪。4．犯罪的

客观方面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明知是犯罪分子，而向司法

机关作假证明或帮助其湮灭罪迹、隐匿、毁灭罪证的行为。

单纯的知情不举行为是指明知他人犯罪而不予检举、告发，

但也未给予任何积极帮助。这种单纯的知情不举行为属于道

德范畴问题，不构成本罪。区分包庇罪与伪证罪的界限：(1)

主体不同。包庇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没有任何限制；伪证

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只限于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

译人。(2)包庇罪可以在侦查、审判之前或者之后实施，而伪

证罪则只能在侦查、审判过程中实施。(3)对象不同。包庇罪

包庇的对象有未决犯和已决犯，掩盖的是犯罪分子的全部罪

行或者重要犯罪事实；伪证罪所包庇的对象只是侦查中或者

审理中的未决犯，而掩盖的是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犯罪情节

。犯包庇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



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